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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　函

地址：708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

承辦人：李佩紋

電話：06-3901128

傳真：06-2982507

電子信箱：pwlee@mail.tncg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北區大光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99年12月9日

發文字號：南市人考字第0990136076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關於公務人員得否上網連結臉書（facebook）、噗浪（pl

urk）等社交網站，加入公職候選人粉絲團，或針對討論

主題具名留言等相關網路行為一案，請　查照轉知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銓敘部99年12月8日部法一字第09932748721號函辦理

。

二、本案經提本(99)年11月2日銓敘部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(以

下簡稱中立法)諮詢小組第2次會議，並依中立法、公務員

服務法，以及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平時考核要點

等相關規定詳慎討論後，業獲致以下處理原則：

(一)公務人員不宜於上班時間或以公家電腦上網連結臉書、

噗浪等社交網站，從事與執行職務無關之相關網路行為

。

(二)公務人員不得利用職務上權力、機會或方法，要求他人

加入公職候選人之「臉書」或「噗浪」之會員，或支持

特定之政黨、政治團體或公職候選人。

(三)公務人員得於下班時間，以非公家電腦上網連結臉書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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噗浪等社交網站，加入公職候選人粉絲團，或支持特定

之政黨、政治團體或公職候選人，但不得具銜(足資辨

識個人身分及職務)或具銜且具名。

(四)至於個案有無違反中立法相關規定，仍應就具體事實認

定。

三、另各機關學校是否於選舉期間限制或取消所屬人員利用公

家電腦連結臉書、噗浪等社交網站之功能，由各機關學校

視實際需要自行權衡處理。

四、請負責本府人事行政知識管理平台「服務─服務與兼職」

項目建置單位（本市文賢國中、安順國小），將本案列入

知識管理平台資料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各處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及各學校

副本：臺南市政府人事處考勤訓練科 2010-12-09
14:02:00

市長　許添財　公差出國

　　副市長　洪正中　代行


